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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书编排科学、新颖、实用，且易于携带，检索方便。
本丛书主要特点如下：　　1.标注法条关键词，既简化了考生对复杂法条的繁琐记忆，又能帮助考生
迅速把握法规的脉络，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复习效率。
　　2.标注高频考点和重难点法条，并以【难点注释】、【对比记忆】等方式讲解说明，帮助考生有
选择地掌握重点难点内容。
　　3.标注相关法条和历年真题，并针对部分法条编排【真题演练】和【出题点自测】，帮助考生学
练结合。
    4.本书全面收录了目前复习司法考试中民法所需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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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2009年8月27日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千问题的规定　
（2008年8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007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5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1999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1999年12月19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09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04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
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解释　（2004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1995年6
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12月8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2001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2002年8月2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2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　（200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2002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2001年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01
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2002年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2年1O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001年4月28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01年12月25日）量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03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　（1985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　（1985年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1998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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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注册商标的变更、转让、续展第二十四条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应
当向商标局提交变更申请书。
商标局核准后，发给商标注册人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不予核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
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的，还应当提交有关登记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文件。
未提交变更证明文件的，可以自提出申请之日起30日内补交；期满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变更申请，商
标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或者地址的，商标注册人应当将其全部注册商标一并变更；未一并变更的，视为
放弃变更申请，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向商标局提交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
转让注册商标申请手续由受让人办理。
商标局核准转让注册商标申请后，发给受让人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
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并转
让；未一并转让的，由商标局通知其限期改正；期满不改正的，视为放弃转让该注册商标的申请，商
标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对可能产生误认、混淆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转让注册商标申请，商标局不予核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
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注册商标专用权因转让以外的其他事由发生移转的，接受该注册商标专用权移转的当事人
应当凭有关证明文件或者法律文书到商标局办理注册商标专用权移转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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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2010年版)》：飞跃版，因为专业，所以卓越关键标注·简化记忆·考点难题·分级提示·关
联索引清晰了然·真题演练·考频提示·全面准确·免费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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